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)



	財政部國有財產署○○分署
財產毀損報廢單

	


填單日期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	財產編號
(含分號)
	財產名稱
	單位
	主要
材質
	最低使用年限
	價值
	接管日期
	建築或製造日期
	已使用年數
	報損報廢
原因
	備註

	
	
	
	
	
	單價
(元)
	數量
或面積
	總　價
(元)
	
	
	
	
	

	2019901-01B
	國有非公用房屋
	幢
	鋼筋混凝土
	45
	5,000
	1,000
平方公尺
	5,000,000
	102.2.2
	68.6.7
	34
	<報廢>
1. 房屋坐落之基地擬招標設定地上權(或與其他政府機關合作改良)。
2. 房屋占用私有或地方有土地，倘不拆除恐涉拆屋還地及不當得利風險。
<報損>
房屋早年遭地方政府開闢道路時拆除。
(註:依實際原因填寫。)
	建物標示或門牌

	財產編號
(含分號)
	財產名稱
	單位
	主要
材質
	最低使用年限
	價值
	接管日期
	建築或製造日期
	已使用年數
	報損報廢
原因
	備註

	
	
	
	
	
	單價
(元)
	數量
或面積
	總　價
(元)
	
	
	
	
	

	1110102-02A
	圍牆
	平方公尺
	磚石
	25
	2,500
	200平方公尺
	500,000
	107.6.1
	93.10.10
	13
	<報廢>
○○○公所公用需求申請撥用，配合依國有不動產撥用要點第6點辦理報廢。
<報損>
因地震毀損倒塌。             
(註:依實際原因填寫。)



	依實際需要填寫。

	3080103-06
	載客升降機－電梯
	組
	鋼鐵
	10
	600,000
	1
	600,000
	107.6.2
	97.6.3
	9
	<報損>
因火災毀損。
(註:依實際原因填寫。)
	依實際需要填寫。


	製表                   覆核             　　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主辦會計人員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機關首長
說明：
1. 報廢損之財產為房屋時，於備註欄加註建物標示或門牌。
2. 價值欄請依財產之帳面價值填載。




